
耶穌差派門徒與囑咐 
馬太福音10:1-15 

莊祖鯤  牧師 
 

前 言 
 

當耶穌提到「莊稼多，作工的人少」時，接下來祂就要打發工人去

收割莊稼。但是在差派的同時，祂也必須教導他們如何去執行，這就是「門

徒訓練」的重要性。因此第十章是有關門徒訓練非常重要的經文。 

如同其他章節一樣，馬太福音作者習慣於按主題將相關教訓放在一

起。如果比較其他福音書，我們會看到馬太10:5-15與馬可6:8-11和路加

10:5-15很相近；但是馬太10:16-42則分散在馬可與路加多處不同經文中。 
 

I. 揀選十二使徒(10:1-4) 

1. 耶穌賦予他們屬靈的權柄(10:1) 

 門徒們曾親眼看見耶穌醫病、趕鬼，如今耶穌授權給他們，使

門徒們也可以奉主的名，行同樣的事(徒 3:6)。 
 

2. 十二使徒的名單(10:2-4) 
 十二使徒的名單也出現在馬可 3:16-19、路加 6:13-16，和徒

1:13。基本上大同小異，差異部分有些是次序，有些是名字。 
 

 這個名單都是以彼得為首，並以賣主的猶大為末。而且隱約有

三個「四人小組」的形式。 
 

 一般學者認為，巴多羅買(即「多羅買之子」的意思)很可能就

是拿但業(約 1:45-51)；達太(意思是「蒙愛的」)就是雅各的兒

子猶大(路 6:16，徒 1:13)。 
 

II. 對門徒們的吩咐(10:5-15) 

1.  宣教的區域和對象(10:5-6) 

 耶穌限定門徒只能去以色列人之中，而排除了外邦人及撒

瑪利亞人，這似乎與後來要門徒向「萬民」傳福音的大使

命(太 28:19-20)相牴觸。其實這是一個時機的問題，因為

那時十字架的救贖尚未完全成就。所以，我們必須從「救

恩歷史」的神學角度來理解耶穌這裡的吩咐。 

2.  宣教的任務與心態(10:7-8) 

 基本上，門徒乃是效法耶穌所做的─傳道、醫病、趕鬼。 
 

 門徒們無償所得的，乃是天國的福音。因此，門徒們不可

藉傳福音得利(提前 6:5)，而要讓人不花錢，得福音的好處

(林前 9:18)。 
 

3.  傳道人對生活供應的態度(10:9-10) 

 耶穌吩咐門徒不要帶錢，和額外的隨身物品，表示神的僕

人要專心仰賴神的供應。 
 

 關於「工人得供應是應當的」，保羅有較詳細的引申(林前

9:7-11, 13-14；提前 5:17-18)。總之，供應傳道人的生活所

需，不是要「按件計酬」，而是要讓他可以無後顧之憂地，

去做神所給他的使命和託付。 
 

4.  論接待傳道人的問題(19:11-15) 

 這裡的「好人」不一定是指道德高尚或熱心宗教的人，而

是指對耶穌的福音願意歡喜領受的人。要住在他的家不要

搬來搬去，是為了避免有比較的心理，刻意的挑精揀肥。 
 

 拒絕接待、拒絕聽福音的人，即「不配得平安的人」。「跺

下塵土」是一種「區別」的意思。保羅在宣教過程中，就

曾如此行(徒 13:51; 18:6)。 
 

 接待門徒，等於接待耶穌，進一步就等於接待神(10:40)。

而拒絕神，其後果是可怕的。  

 
 
 
 
 

討論問題： 
(1) 傳道人需要學習完全仰賴神藉著信徒來供應自己生活所需。但是對我
們一般信徒而言，我們應該如何去供應這些傳道人呢？ 

(2) 對於教會的傳道人或宣教士，我們要如何慷慨地去支持他們呢？教會
對傳道人的支持，與世俗的公司應有何不同？ 

(3) 我們要如何接待外來的傳道人？我們是否該來者不拒？請討論。 


